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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第三届“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” 

形式审查结果的通知 

工程教指委秘[2017]39号 

各培养单位： 

第三届“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”（以下简称

“第三届示范基地”）共有 74 个申报单位。依据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

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、开放基地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教指委

委托相关专家组对申报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，其中 64份申报材料审查

合格，10 份申报材料审查不合格。现决定 64 个单位进入复评答辩阶

段。（名单见附件） 

 

附件：第三届“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”申报材

料形式审查通过单位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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